
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（2007）长民破字第 7号之七 

申请人：吉林省光明压铸件厂管理人。 

负责人：齐桂斌，清算组组长。 

2017 年 12 月 8 日，吉林省光明压铸件厂管理人向本院

提出申请，称经管理人清查确认吉林省光明压铸件厂无资

产、无债权申报、无人员安置问题，请求本院终结吉林省光

明压铸件厂破产程序。 

本院查明，吉林省光明压铸件厂无资产、无债权申报、

无人员安置问题。 

本院认为，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，无债权申报，无人

员安置问题。管理人提出终结破产人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法

律规定，依法应予准许。综上，本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终结吉林省光明压铸件厂破产程序。 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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